石林彝族自治县

2025年地方政府预算公开说明

一、“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厉行节约的要求，根据《昆明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三公”经费管理的通知》（昆财行〔2023〕21号）文件精神，石林县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总规模，2025年“三公”经费预算在上一年度预算基础上执行“只减不增”政策。石林县2025年“三公”经费预算总额为1,954万元，比上年预算1,977.5万元减少23.5万元，下降1.2%。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2025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87万元，比上年预算88万元减少1万元，下降1.1%。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按照“按需派出”、“经费总量控制”等原则，执行因公出国（境）审批流程和程序办理经费核销备案手续，支出时严格按照审批的人员、天数、路线、经费预算及有关开支标准核销。  
二、公务接待费。
2025年公务接待费预算718万元，比上年预算738万元减少20万元，下降2.7%。公务接待费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按照2022年石林县修订的公务接待费相关管理规定，严格接待纪律，对无公函的公务活动和来访人员一律不予接待。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三、公务用车购置费。
2025年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245万元，比上年预算246万元减少1万元，下降0.4%。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全县党政机关公务用车购置由县人民政府统筹安排，按需购置，树牢“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四、公务用车运行费。

2025年公务用车运行费预算904万元，比上年预算905.5万元减少1.5万元，下降0.2%。公务用车运行费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石林县进一步规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管理，严格执行定额标准、定点管理和单车核算。降低公务出行成本，建立厉行节约长效机制。
二、财政转移支付安排说明

石林县2025年财政转移性收入预算145000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6571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13429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5000万元。

三、举借政府债务说明

（一）2024年全县债务余额

2024年石林县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544982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72000万元，专项债务余额472982万元。

（二）2025年还本付息情况

2025年债券还本7427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还本9040万元，专项债券还本65230万元，2025年债券付息16356元，其中一般债券付息1933万元，专项债券付息14423万元。2025年还本付息总合计90626万元。

四、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等绩效目标说明
2025年，石林县始终坚持“讲绩效、重绩效、用绩效”的绩效管理理念，建成了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在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管理过程中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意识，不断提升财政管理水平、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为石林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为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中完善事前绩效评估机制、预算评审和绩效目标编审，结合预算单位申请项目资金时同步申报绩效目标并将预算评审结果作为批复资金的重要依据；加快建立绩效与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相结合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推动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管理。健全各有侧重又相互统筹的事前评估和预算评审机制，更好发挥评估、评审对规范预算编报行为、优化预算资源配置、改进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支撑作用。

五、公开空表说明

由于石林县无国有资本经营转移支付预算，因此3-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表（分地区）、3-6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表（分项目）、5-8石林彝族自治县2024年年初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安排表均公开空表。


